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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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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CO SHIPPING ENERGY TRANSPORTATION CO., LT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38）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之規定而作出。

中遠海運能源運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之A股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以下公告為本
公司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之要求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之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遠海運能源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倪藝丹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
二零二四年十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任永強先生及朱邁進先生，非執行董事王威
先生及王松文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偉德先生、李潤生先生、趙勁松先生及王祖溫
先生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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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26        证券简称：中远海能         公告编号：2024-049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能”、“本公司”或“公司”）

二〇二四年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24 年 10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专

人送达形式发出，会议于 2024 年 10 月 14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所有

八名董事参加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董事听取并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批准公司 2024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如下：以实施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A 股及 H 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 0.22 元（含税），股息分派率约为 40.3%，共计约为人民币 10.50 亿元。

A 股股东的股息红利以人民币派发，H 股股东的股息红利按照《公司章程》的规

定派发。 

根据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相关授权，本次 2024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详见公司同步披露的《中远海能 2024 年中期利润

分配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4-051）。 

表决情况：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中化石油 LNG 运输项目 2艘常规型 LNG 船舶融资

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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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议，董事会批准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中远海运液化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

下属华远、华兴液化天然气运输有限公司建造两艘常规型 LNG 船舶项目（详见

公司发布的 2022-023 号公告及 2022-024 号公告）的配套融资方案。 

表决情况：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整合控股股东化工品物流供应链相关股权及资产实施

方案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批准本公司关于整合控股股东化工品物流供应链相关股权及

资产实施方案，同意以本公司作为主体，整合中远海运大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大连投资”）、其所属 LPG 运输和中远海运（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中远海运”）所属化学品运输以及相关的危化品仓储物流业务、资产，实现业

务统一经营与发展。具体如下： 

1.同意本公司在辽宁省大连市长兴岛经济区设立能源 LPG 公司“大连中远海

运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暂定，最终名称以工商审核为准），注册资本 8 亿元，

主要从事国内沿海液化气船运输、国际船舶危险品运输、国内船舶管理业务、国

际船舶管理业务以及物流仓储业务等； 

2. 同意以 2024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由本公司新设 LPG 公司按经备案

后的评估值购买大连投资所持船舶资产及下属公司股权，即深圳中远龙鹏液化气

运输有限公司 70%股权，海南招港海运有限公司 87%股权，大连西中岛中连港

口有限公司 15%股权，以及大连投资本部 2 艘 LPG 船舶“金桂源”轮和“牡丹

源”轮。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之间的标的股权的过渡期损益，由本公司新设 LPG

公司享有或承担； 

3. 同意以 2024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由本公司按经备案后的评估值购买

上海中远海运所持中海化工运输有限公司和上海中远海运(香港)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之间的标的股权的过渡期损益，由本公司享有

或承担； 

4.同意由本公司作为受托方，代为管理存续大连投资，托管费为人民币 800

万元/年（不含增值税价格），托管期限为 3 年； 

5.同意由本公司作为受托方，代为管理上海中远海运下属上海亿升海运仓储

有限公司、上海中远海运仓储有限公司及福建中远海运化工码头有限公司。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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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合计为人民币 260 万元/年（不含增值税价格），托管期限均为 3 年。 

6.授权管理层及相关主体在完成全部决策程序后，签署股权资产收购协议及

托管协议。 

收购上述第 2 项及第 3 项所述股权及资产的总代价约人民币 126,085.36 万

元。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任永强先生、朱迈进先生、王威先生、王松

文女士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 2024 年 10 月 9 日召开的本公司 2024 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审议通过，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也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有关本次收购股权及资产、的关联交易，详见本公司发布的《中远海运能源

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有关公司股权、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52）、《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签署<委托管理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 

表决情况：4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0 月 14 日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能”、“本公司”或“公司”）二〇二四年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4年10月9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形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10月14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所有八名董事参加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董事听取并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批准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如下：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A股及H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2元（含税），股息分派率约为40.3%，共计约为人民币10.50亿元。A股股东的股息红利以人民币派发，H股股东的股息红利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派发。
	表决情况：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议，董事会批准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中远海运液化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下属华远、华兴液化天然气运输有限公司建造两艘常规型LNG船舶项目（详见公司发布的2022-023号公告及2022-024号公告）的配套融资方案。
	表决情况：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整合控股股东化工品物流供应链相关股权及资产实施方案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批准本公司关于整合控股股东化工品物流供应链相关股权及资产实施方案，同意以本公司作为主体，整合中远海运大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投资”）、其所属LPG运输和中远海运（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中远海运”）所属化学品运输以及相关的危化品仓储物流业务、资产，实现业务统一经营与发展。具体如下：
	1.同意本公司在辽宁省大连市长兴岛经济区设立能源LPG公司“大连中远海运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暂定，最终名称以工商审核为准），注册资本8亿元，主要从事国内沿海液化气船运输、国际船舶危险品运输、国内船舶管理业务、国际船舶管理业务以及物流仓储业务等；
	2. 同意以2024年6月30日为基准日，由本公司新设 LPG 公司按经备案后的评估值购买大连投资所持船舶资产及下属公司股权，即深圳中远龙鹏液化气运输有限公司 70%股权，海南招港海运有限公司87%股权，大连西中岛中连港口有限公司 15%股权，以及大连投资本部2艘 LPG 船舶“金桂源”轮和“牡丹源”轮。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之间的标的股权的过渡期损益，由本公司新设 LPG公司享有或承担；
	3. 同意以2024年6月30日为基准日，由本公司按经备案后的评估值购买上海中远海运所持中海化工运输有限公司和上海中远海运(香港)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之间的标的股权的过渡期损益，由本公司享有或承担；
	4.同意由本公司作为受托方，代为管理存续大连投资，托管费为人民币800万元/年（不含增值税价格），托管期限为3年；
	5.同意由本公司作为受托方，代为管理上海中远海运下属上海亿升海运仓储有限公司、上海中远海运仓储有限公司及福建中远海运化工码头有限公司。托管费合计为人民币260万元/年（不含增值税价格），托管期限均为3年。
	6.授权管理层及相关主体在完成全部决策程序后，签署股权资产收购协议及托管协议。
	收购上述第2项及第3项所述股权及资产的总代价约人民币126,085.36万元。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任永强先生、朱迈进先生、王威先生、王松文女士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